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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北农”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大

北农拟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结合公司参股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参股公司黑龙江大北农食品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大北农”）及其下属子公司锦州大北农牧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大北农”）、乾安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乾安大北农”）、辽宁大北农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畜牧”）、

宾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宾县大北农”）、哈尔滨绿色巨农牧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巨农”）、葫芦岛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葫芦岛大北农”）分别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11,500万元、5,000万元、

3,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关联关系说明

黑龙江大北农为公司参股公司，且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张立忠先生为黑龙江大

北农自然人股东并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原董事林孙雄先生为黑龙江

大北农董事，其辞任公司董事未满12个月。黑龙江大北农为公司关联方，锦州大

北农、乾安大北农、辽宁畜牧、宾县大北农、哈尔滨巨农、葫芦岛大北农均为黑

龙江大北农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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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黑龙江大北农及其下属子公司锦州大北农、乾安大北农、辽宁畜牧、

宾县大北农、哈尔滨巨农、葫芦岛大北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三）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进行审议并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为黑龙江大北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2025年3

月2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黑龙江大北农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自贸区分行申请的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的金额不超过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目前，上述授信业务即将到期，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黑龙江大北农

拟继续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自贸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

过5,000万元，授信期限为1年，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

融资业务，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拟为其该项授信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包括

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对黑龙江大北农的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28,735.35万元。

北京大佑吉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大佑吉”）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北京大佑吉对黑龙江大北农持股44.59%，黑龙江大北农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基于上述，以上担保由黑龙江大北农其他股东张立忠先生、邱玉文先生、肇州县

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肇州县正行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各自

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信用反担保及股权质押反担保。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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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担保单位名称：黑龙江大北农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10月22日

（3）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三路800号农科院大厦18楼

1803室

（4）法定代表人：张立忠

（5）注册资本：78,12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金额 占比

1 北京大佑吉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34,831.50 44.59%

2 肇州县正行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466.18 24.92%

3 肇州县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399.72 19.71%

4 张立忠 7,000.80 8.96%

5 邱玉文 1,421.80 1.82%

合计 78,120.00 100.00%

注：肇州县正念贸易有限公司为肇州县正行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肇州县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立忠为肇州县正念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派代表。

张立忠为肇州县正念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7）经营范围：食品流通；种畜禽生产经营；销售：饲料；养猪技术咨询

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饲料生产。

（8）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0,024.71 556,908.68

负债总额 257,438.57 363,083.80

净资产 152,586.14 193,824.88

归母净资产 150,520.31 191,922.78

资产负债率 62.79% 65.20%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1,276.80 716,609.21

利润总额 83,807.89 52,907.60

净利润 83,117.73 50,149.46

归母净利润 82,155.26 49,7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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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自贸区分行

（3）担保期限：担保期间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起三年。期限届满前已还清的，则担保责任自主债务还清之日起终止。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二）为锦州大北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3月 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2025

年 3月 27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锦州大北农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镇市支行申请的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的金额不超过 2,500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5 年 5月

15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锦州大北农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自贸区支行申请的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的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2025

年 6月 16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锦州大北农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锦州北镇支行申请的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的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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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2025

年 12月 17日召开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锦州大北农向盛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延安路支行申请的用于流动资金贷款、供应商融资等融资业务的金额

不超过 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目前，上述授信业务均即将到期，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锦州大北农

拟继续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镇市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2,5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1年，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

务，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拟继续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自贸区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授信期限为 1年，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期

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拟继续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锦州北镇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1,000万元，授信期限为 1年，

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拟继续向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延安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3,000万元，授信期限为 1年，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

融资业务，每笔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授信期间内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拟为其

上述授信贷款提供担保责任合计不超过 11,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

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对

锦州大北农的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11,500万元。

北京大佑吉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大佑吉对黑龙江大北农持股 44.59%，

黑龙江大北农对锦州大北农间接持股 100%。基于上述，以上担保由黑龙江大北

农其他股东张立忠先生、邱玉文先生、肇州县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肇州县正行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信用反担保及股权质押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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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锦州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2年 6月 5日

（3）注册地点：北镇市廖屯镇瓦房村

（4）法定代表人：包兴辉

（5）注册资本：8,0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锦州大北农为黑龙江大北农全资下属子公司

（7）经营范围：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研发、生产、销售；预混合饲料、饲

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兽药批发、零售；粮食收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383.92 23,543.37

负债总额 11,918.64 12,250.78

净资产 10,465.28 11,292.59

资产负债率 53.25% 52.03%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7,646.11 73,623.49

利润总额 1,057.77 1,117.26

净利润 844.64 827.31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分别为不超过 2,500万元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1,000

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分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镇市支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自贸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北镇支行、盛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延安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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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保期限：担保期间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起三年。期限届满前已还清的，则担保责任自主债务还清之日起终止。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三）为乾安大北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5 年 5月

15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乾安大北农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

分行申请的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的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目前，上述授信业务即将到期，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乾安大北农拟

继续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

授信期限为 1年，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贷

款期限不超过 1年。公司拟为其该项授信提供不超过 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公司对乾安大北农的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21,033.17万元。

北京大佑吉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大佑吉对黑龙江大北农持股 44.59%，

黑龙江大北农对乾安大北农持股 100%。基于上述，以上担保由黑龙江大北农其

他股东张立忠先生、邱玉文先生、肇州县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肇州

县正行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信

用反担保及股权质押反担保。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乾安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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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日期：2016年 2月 25日

（3）注册地点：乾安县大遐畜牧场

（4）法定代表人：周小强

（5）注册资本：18,0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乾安大北农为黑龙江大北农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食品流通；种畜禽生产经营；商品猪养殖、收购、销售；

销售：饲料；谷物的种植、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养殖技术咨询服务。

（8）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287.73 69,650.10

负债总额 39,451.51 39,015.11

净资产 25,836.22 30,634.99

资产负债率 60.43% 56.02%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858.12 71,478.04

利润总额 2,273.54 4,798.76

净利润 2,273.54 4,798.76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

（3）担保期限：担保期间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起三年。期限届满前已还清的，则担保责任自主债务还清之日起终止。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四）为辽宁畜牧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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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2024

年 12月 24日召开 2024年第九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辽宁畜牧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的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的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目前，上述授信业务即将到期，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辽宁畜牧拟继

续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3,000万

元，授信期限为 1年，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信用

证等融资业务，每笔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授信期间内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拟

为其该项授信提供不超过 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

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对辽宁畜牧的累计

担保金额不超过 24,000万元。

北京大佑吉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大佑吉对黑龙江大北农持股 44.59%，

黑龙江大北农对辽宁畜牧持股 100%。基于上述，以上担保由黑龙江大北农其他

股东张立忠先生、邱玉文先生、肇州县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肇州县

正行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信用

反担保及股权质押反担保。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辽宁大北农畜牧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 12月 17日

（3）注册地点：沈阳市苏家屯区永乐街道办事处杨树林子村

（4）法定代表人：李明刚

（5）注册资本：1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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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东及股权结构：辽宁畜牧为黑龙江大北农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生猪饲养、收购、销售；畜牧养殖技术开发、推广、转让、

咨询服务；玉米收储（50 吨以下）；玉米种植、销售（仅限分公司经营）；动物

营养保健品技术开发；饲料、饲料原料、畜牧养殖设备、兽药销售；猪场投资管

理；种猪企业股权投资管理；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002.49 66,657.85

负债总额 27,281.02 40,727.50

净资产 22,721.47 25,930.35

资产负债率 54.56% 61.10%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107.84 79,854.13

利润总额 10,236.77 3,208.87

净利润 10,236.77 3,208.87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3）担保期限：担保期间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起三年。期限届满前已还清的，则担保责任自主债务还清之日起终止。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五）为宾县大北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基本情况



11

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5 年 5月

15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宾县大北农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行申请的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业务的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目前，上述授信业务即将到期，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宾县大北农拟

继续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

授信期限为 1年，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等融资业务，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公司拟为其该项授信提供不超过 2,000万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对宾县大北农的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14,303.07万元。

北京大佑吉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大佑吉对黑龙江大北农持股 44.59%，

黑龙江大北农对宾县大北农持股 100%。基于上述，以上担保由黑龙江大北农其

他股东张立忠先生、邱玉文先生、肇州县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肇州

县正行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信

用反担保及股权质押反担保。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宾县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 2月 24日

（3）注册地点：哈尔滨市宾县宾西镇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潘洁

（5）注册资本：10,5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宾县大北农为黑龙江大北农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肉、禽、蛋、奶及水产品批发，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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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饲养（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饲

料批发；养殖技术咨询服务；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畜牧机械制造。

（8）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203.90 41,813.92

负债总额 14,740.49 24,769.70

净资产 14,463.41 17,044.22

资产负债率 50.47% 59.24%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667.95 46,386.73

利润总额 6,781.78 2,580.81

净利润 6,781.78 2,580.81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3）担保期限：担保期间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起三年。期限届满前已还清的，则担保责任自主债务还清之日起终止。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六）为哈尔滨巨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3月 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2025

年 3月 27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哈尔滨巨农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的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的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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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目前，上述授信业务即将到期，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哈尔滨巨农拟

继续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1,000万元，

授信期限为 1年，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贷

款期限不超过 1年。公司拟为其该项授信提供不超过 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公司对哈尔滨巨农的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10,480万元。

北京大佑吉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大佑吉对黑龙江大北农持股 44.59%，

黑龙江大北农对哈尔滨巨农间接持股 100%。基于上述，以上担保由黑龙江大北

农其他股东张立忠先生、邱玉文先生、肇州县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肇州县正行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信用反担保及股权质押反担保。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哈尔滨绿色巨农牧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2年 6月 1日

（3）注册地点：宾县宾西镇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潘洁

（5）注册资本：8,3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哈尔滨巨农为黑龙江大北农全资下属子公司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兽药

经营。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生物饲料研发。

（8）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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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081.63 23,055.10

负债总额 21,001.69 11,883.60

净资产 10,079.94 11,171.50

资产负债率 67.57% 51.54%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332.49 62,685.14

利润总额 597.99 1,458.98

净利润 458.60 1,091.56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3）担保期限：担保期间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起三年。期限届满前已还清的，则担保责任自主债务还清之日起终止。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七）为葫芦岛大北农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葫芦岛大北农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1,000万元，授信期限为 1年，在本次授信额度有效

期限内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公司拟为其该项授

信提供不超过 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

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对葫芦岛大北农的累计担保金

额不超过 19,289.43万元。

北京大佑吉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大佑吉对黑龙江大北农持股 44.59%，

黑龙江大北农对葫芦岛大北农持股 100%。基于上述，以上担保由黑龙江大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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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张立忠先生、邱玉文先生、肇州县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肇

州县正行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

信用反担保及股权质押反担保。

1、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名称：葫芦岛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 5月 18日

（3）注册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寺儿卜镇西蜂村

（4）法定代表人：车艳超

（5）注册资本：21,000万元

（6）股东及股权结构：葫芦岛大北农为黑龙江大北农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食品流通（预包装食品销售）；食品生产、加工；种畜禽生

产经营、销售；饲料销售；养猪技术咨询服务、房地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558.63 66,898.78

负债总额 30,732.73 41,437.61

净资产 24,825.90 25,461.17

资产负债率 55.32% 61.94%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7,520.64 91,080.91

利润总额 14,645.45 635.26

净利润 14,645.45 635.26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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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3）担保期限：担保期间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融资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起三年。期限届满前已还清的，则担保责任自主债务还清之日起终止。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黑龙江大北农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其主营业务为生猪养殖业务，黑龙江大北

农与公司业务具有较强的协同性，公司本次为黑龙江大北农及其部分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能够有效解决其生产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有利于该公司未来的生

产经营和业务发展。同时黑龙江大北农其他股东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信用担保及

股权质押反担保，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6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黑龙江大北农及其子公司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69,429.8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6年 1月 1日至今

累计已发生金额

（万元）

日常关联交易
黑龙江大

北农及其

分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饲料、

疫苗、猪只、兽药等）
11,094.22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商品（猪只、

玉米等）
1,223.75

关联担保
为黑龙江大北农及其子公司提供

担保
56,651.90

其他关联交易 向关联人出租饲料厂 460.00
合计 69,429.87

考虑公司前期为黑龙江大北农及其分子公司提供的尚在有效期的担保，公司

本次新增对黑龙江大北农及其下属部分子公司担保后，公司为黑龙江大北农及其

子公司的累计担保金额将不超过187,483.66万元，担保余额171,855.56万元。



17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预计担保额度为 1,828,448.93万元（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额度

预计的 160亿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1,316,553.5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71.85%。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123,569.6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6.66%，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88,950.00万元（其中关联参股公司担保余额为

171,855.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66%；授权子公司为客户

实际担保余额为 4,033.9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3%。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累计逾期金额为 0万元，子公司

尚未消除担保责任的对外逾期担保金额为 1,577.73万元。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查阅

相关附件资料，认为本次为参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满足业务发展

需要，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不利影响。

我们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提升其资金周转效率，提高经营和盈利能力。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次担保事项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参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了参股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目

前参股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范围之

内，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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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北农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上述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且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进行

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大北农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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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潘 登 马明宽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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